
关于公开征求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产品碳足迹管理办法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产品碳足迹评价通用技术指南》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双氰胺产品碳足迹评价技术指南》
意见结果的公示

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组织编制的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产品碳足迹管理办法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产品碳足迹评价通用技术指南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双氰胺产品碳足迹评价技术指南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于2025年9月25日至2025年10月25日通过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官网公开征求意见建议。在此期间，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产品碳足迹管理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收到反馈意见建议2条，均予以采纳，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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